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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本文件按照 GB/T 1.1—2020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：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》的规

定起草。

本标准由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提出并归口。

本标准起草单位：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发展部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叶巧、王悦、吴玫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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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 言

学生信息档案工作要严格遵循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秘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》以及《普

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，为保证学生信息档案工作更加程序简化、规范化、科学化，特制订学生信

息档案工作岗位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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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生信息档案工作岗位规范

1 范围

本文件规定了学生信息档案工作岗位的任职条件、岗位职责、工作内容、检查与考核评价的规范化

要求。

本文件适用于广东新安职业技术学院全校学生信息档案管理工作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。

3 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

3.1

学生档案

指学校培养的学历教育学生的档案，包括普招专科生和成教生的个人档案，主要内容包括学生在校

就读期间形成的，反映学生学习、生活、实践等各方面的材料。

3.2

人事档案

由学籍档案转换而来，是指毕业生毕业后，在其学籍档案中放入该毕业生的报到证，由学校将档案

转交毕业生就业单位的人事部门或委托的人才交流机构，这时的学籍档案正式成为人事档案，通过毕业

生与用人单位或委托的人才交流机构签订就业协议。

3.3

服务对象

包括全校在籍学生。

4 任职条件

4.1.1 本科及以上学历。

4.1.2 有一年以上在校工作经历。

4.1.3 经过档案管理培训。

5 岗位职责

5.1 贯彻国家关于大学生档案管理规定，贯彻落实学校关于学生档案的规章制度。

5.2 学生档案接收、保存、管理、转递、寄发工作。

5.3 制定档案管理工作年度计划。

5.4 制定并执行关于学校的关于学生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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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5 负责平时档案的借阅和查阅管理。

5.6 负责学生信息档案工作指南的标准的实施。

6 工作内容

6.1 制定档案工作年度工作计划

6.1.1 将学生档案工作列入部门年度工作计划，列入学生入学和毕业工作。

6.2 会议培训工作

6.2.1 每年组织召开新生档案收集、建档工作培训会议。

6.2.2 每年组织召开毕业生档案整理转递工作培训会议。

6.3 普招生档案的收集入库

6.4 毕业生档案转递及邮寄

6.5 规范管理入库学生档案

6.6 组织指导二级院系开展档案的收集、整理、建档、转递等工作

6.7 每年对档案管理工作情况进行总结

6.8 熟悉本岗位标准的工作要求和工作程序

7 检查与考核评价

7.1 接受学生发展部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
7.2 接受学校的工作检查、考核、评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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